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代清除處理廢棄

物收費辦法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代清除處理一般

事業廢棄物收費辦法 

法規名稱刪除一般事

業，統稱為廢棄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臺東縣代清除
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臺東縣廢棄物
執行機關代清除處理一般

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訂定
之。 

修正依據法源。 

第七條 代清除處理費退款事宜，依

定期委辦所繳之費用，若因

申請人垃圾減量，導致費用

增加，有顯然溢繳者，申請

人（單位）應以當月備妥書

面資料向本所清潔隊提出

申請，俟垃圾量重測後另訂

合約。 

第七條 代清運處理費退款事宜，依

定期委辦所繳之費用，若因

申請人垃圾減量，導致費用

增加，有顯然溢繳者，申請

人（單位）應以當月備妥書

面資料向本所清潔隊提出

申請，俟垃圾量重測後另訂

合約。 

代清運處理費修正為

代清除處理費。 

第八條 代清除處理費之收入歸入

公庫。 

第八條 代清運處理費之收入歸入

公庫。 

同上。 

第九條 代清除處理費之計算及收

費標準依「臺東縣代清除處

理廢棄物收費辦法」規定辦

理。 

第九條 代清運處理費之計算原則： 

 

修正代清除處理費之
計算及收費標準以臺
東縣政府訂定之規定
為依據。 

 


